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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保监

会 2022 年 1 号令）、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部分

规章的决定》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5 年 4 号令）等有

关规定，现将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近期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5 年 10 月 22 日，本行董事会审批通过一笔重大关联

交易，同意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用集团客户

唐山市城市发展集团预留敞口授信额度 130000 万元，并为

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理 130000 万元流动资

金贷款。本次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

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本行关联方。该

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斌，注册资本 186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

为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竹安路城发集团 5 层 525 房间，经营

范围为：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工程管理服

务；土地使用权租赁；土地整治服务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园

林绿化工程施工；物业管理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城市绿化管理；

酒店管理；餐饮管理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

软件开发；企业管理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机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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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电销售；广告发布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广告制作；通用设

备修理；专用设备修理；停车场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互联

网数据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地理遥感信息服务；卫星

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卫星导

航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

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建设工程施工；

建设工程设计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（清运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
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

按照商业原则和内部审批程序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

的条件进行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国家规定、市场价格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关联交易为给予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13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，占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3.43%，

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审查审批情况

2025 年 10 月 16 日，经本行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审查，有表决权董事全体表决通过该笔关联交易，并

向本行董事会报告。2025 年 10 月 22 日，经本行董事会审批，

有表决权董事全体表决通过该笔关联交易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审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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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，积极参与本行决策事项研究，对该笔关联交易出具了

独立意见书，未提出异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
